
 

 

 

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訓練作業規範 
 

壹、前言 

卡介苗預防接種為結核病防治工作主要項目之一，良好的接種效果，除疫苗之製造、運

送保管外，更有賴正確的卡介苗接種技術。由於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皮內注射技術難

度較高，且結核菌素測驗反應判讀之一致性十分重要；為提高卡介苗接種效果，避免副作用

發生，並維持結核菌素測驗反應判讀之標準化及正確性，執行該業務之工作人員必須經由確

實及持續的訓練，才能確保前述技術之正確性，並保障執行該業務人員的執業安全。 

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在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技術訓練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地方主

管機關係為訓練足量的工作人員，推行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以及培植種子師資，

擔任初訓之技術指導人員。中央主管機關則為確保民眾接種卡介苗之安全性，以及全國執行

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技術一致性等考量，辦理技術評價、種子師資訓練及師資技術統合訓

練。為使各單位辦理「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訓練｣標準一致且易於執行，特訂

定本作業規範，供參照遵循。 
 

貳、訓練類別 

一、初訓練； 

二、技術評價； 

三、種子師資訓練； 

四、師資技術統合訓練。 
 

参、各訓練類別之內容 

一、初訓練： 

（一）初訓練目標： 

1. 具正確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相關知識，熟悉疫苗使用及保護方法，並能回答或

處理有關卡介苗問題之能力。 

2. 具正確的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技術。 

3. 具辨別卡介苗接種後疤痕之能力。 

4. 具正確判讀結核菌素測驗後反應之能力。 

（二）初訓練對象：  

1. 欲執行相關業務之醫事人員，原則上以年齡 40 歲以下者優先。 

2. 技術評價結果不合格，但需維持接種資格者。 

（三）辦理初訓練機關： 

由衛生局主辦，負責安排訓練課程、延聘講師及技術指導人員。 

（四）辦理初訓練程序： 

1. 預估初訓練人數：評估原則包含年度出生人數、卡介苗接種單位分布情形、訓練合格

之卡介苗接種人員分布及離退輪調情形、可容納參訓及實習量能等。 

附件 4-1 附件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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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技術實習注意事項： 

(1)學科講授與技術實習開始之間隔不可超過 2 個月；學科講授完畢後 6 個月內應完

成技術實習。 

(2)技術指導人員對於皮內注射技術不佳之學員，應中止技術實習並通知衛生局主辦

人員，給予學員技術示範後再進行技術實習。 

(3)衛生局若檢核發現初訓練技術實習中或完成初訓練之學員技術不純熟，應加強輔

導；對於技術實習整體結果不合格或不適任該業務者，應作成紀錄陳報單位主

管，中止其業務、加強訓練或尋求適任者擔任業務。 

(4)技術評價不合格，但需維持接種資格，進而再次參加初訓者，倘於術科訓練期間

經師資確認技術核可者，得不需參與實習課程。 
 

二、技術評價： 

（一）技術評價目標： 

確保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之技術正確性，及結核菌素測驗結果判讀一

致性。 

（二）技術評價對象： 

1. 初訓練合格且近 2 年以上有執行相關業務者，每 6 年應進行技術評價。 

2. 因未通過前次技術評價經再次參加且通過初訓練後，符合前項條件者，應進行技術評

價。 

3. 未通過師資統合者，可參加技術評價以維持接種資格。 

4. 師資技術統合訓練合格且證書未屆效者，得免參加技術評價。 

（三）辦理技術評價機關： 

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辦，或委辦(補助)外部單位辦理，並由各縣市衛生局協辦。 

（四）辦理技術評價程序： 

1. 卡介苗接種技術模型、人工前臂結核菌素皮內注射教具及人工前臂結核菌素判讀教具

操作，技術操作過程皆由師資技術統合訓練合格者進行考評。 

2. 原則上每年辦理 1 次，全國約 10-12 場次，技術評量表如附件 4-1-2~3。 

3. 結訓後 3 日內，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由委辦單位通知學員及所轄衛生局未通過評價，

並自通知日起喪失接種資格。 
 

三、種子師資訓練： 

（一）種子師資訓練目標： 

加強教學原理及教學方式，培育種子師資成為技術指導人員的前置訓練，以便協助衛

生局辦理初訓練。 

（二） 種子師資訓練對象： 

取得初訓練合格證書且執行相關業務超過 3 年，經衛生局推薦具有教學才能及熱忱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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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種子師資訓練機關： 

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辦，或委辦(補助)外部單位辦理，並由各縣市衛生局協辦。 

（四）辦理種子師資訓練程序：原則上每年辦理 1 次，全國約 1 場次。 

（五）首次取得種子師資訓練合格者，各縣市衛生局於辦理初訓練時，應安排帶訓機會。 
 

四、師資技術統合訓練： 

（一）師資技術統合訓練目標： 

促使全國初訓練技術指導人員技術一致且標準化。 

（二）師資技術統合訓練對象： 

1. 種子師資訓練合格且每 3 年內至少 1 次協助衛生局辦理初訓練者(含參與訓練課程

及技術實習帶訓)。 

2. 本項訓練完訓後，每 4 年應進行師資技術統合訓練或技術評價訓練。 

3. 未通過者如欲維持師資資格，則須於隔年再次參加師資統合，並以一次為限。 

（三）辦理師資技術統合訓練機關： 

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辦，或委辦(補助)外部單位辦理，並由各縣市衛生局協辦。 

（四）辦理師資技術統合訓練程序： 

1. 每年至少辦理 1 次。 

2. 結訓後 3 日內，經主辦單位確認後，由委辦單位通知學員及所轄衛生局未通過統合，

並自通知日起喪失師資及接種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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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技術實習表-皮內注射 

□初訓練 

 

  縣市別：            機關別：            學員姓名：             

 

序號 施注日期 受施注者姓名 皮內注射項目 藥物批號 分數 指導人 

範例 2021/3/3 XXX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XXX  XXX 

範例 2021/3/3 XXX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XXX  XXX 

1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2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3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4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5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6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7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8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9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10 
  □結核菌素測驗  

□卡介苗接種 

   

皮內注射合計後之平均分數   

備註： 

1. 評分標準請參照「皮內注射技術評量原則」(附件 4-1-3)。 

2. 皮內注射合計後之平均分數>60 分者為合格，發給皮內注射技術合格證書。 

附件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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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介苗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工作人員技術實習表-結核菌素測驗判讀 
 

□初訓練   □技術評價   

縣市別：            縣機關別：            縣學員姓名：             

一、判讀(80 分，不需記錄單位)  

序號 判讀日期 受判讀者姓名 
學員 

判讀 

指導人

判讀 
相差 分數 指導人 

範例 2021/3/3 賈Ｏ玉 +11 +13 2mm 8 林Ｏ玉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記錄方式正確性(10 分)   

三、標準化處理(10 分)   

結核菌素測驗判讀合計分數   

備註： 

判讀評分標準：(可依判讀案件數等比例調整配分) 

初訓練  (10 案) 技術評價  (20 案) 

相差 0~2mm 者，得 8 分 相差 0~2mm 者，得 4 分 

相差 

3mm 者 

TST 陰陽(10mm)判讀一致，4 分 相差 

3mm 者

TST 陰陽(10mm)判讀一致，2 分

TST 陰陽(10mm)判讀不一致，0 分 TST 陰陽(10mm)判讀不一致，0 分

相差 4-5mm 者，倒扣 4 分 相差 4-5mm 者，倒扣 2 分 

相差 6mm(含)以上者，倒扣 8 分 相差 6mm(含)以上者，倒扣 4 分 
 

附件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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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3 

卡介苗(BCG)接種及結核菌素測驗(TST)皮內注射技術評量原則
初訓練  技術評價 姓名:
評分項目 配分 評分標準(配分 B:BCG；T:TST) 得分 

用物準備 8 
 依執行之業務(BCG/TST)準備足量之用物(B:1+T:1)
 疫苗置放於保冷杯前，先執行杯蓋消毒作業(B:1+T:1) 口述亦可
 維持業務環境清潔(B:1；T:1)、維持藥劑之儲存溫度(B:1+T:1)

卡介苗接種
敬告家長書
重要內容 

10 

 接種目的(1)及不良反應(2)
 建議接種時間(1)
 高風險族群之評估(1)及提早接種之說明(1)
 接種後的正常態樣(2)及處理方式(2)

教導家屬 
嬰幼兒 

抱姿或臥姿 
固定方式 

6 

 依抱姿或臥姿提供適切說明且正確操作(擇一，4)
1.抱姿配分(4)：施注者左撇子則相反
家屬以兩腿夾住嬰幼兒雙腿(1)、左腋下夾住嬰幼兒右手(1)、右手固定於嬰
幼兒髖骨處(1)、左手則托住嬰幼兒頭部(1)

2.臥姿配分(4)：施注者為左撇子則相反
包巾先固定露出左手上臂(1)、嬰幼兒採右側臥(1)、家屬以左手固定嬰幼兒
頭部(1)、右手固定嬰幼兒髖部(1)

˙說出 2種嬰兒無法依前項方式妥善固定之處置(1/種，2) 

無菌技術 
操作 

10 

無菌技術操作之正確性 
 抽藥遵守無菌技術(B:1.5+T:1.5) 如：消毒後等候自然乾燥、無越過無菌區等 
 排氣使用乾棉球墊著(B:1.5+T:1.5) 
 正確操作排氣作業(不可瓶內排氣)(B:1+T:1)拍手掌或輕彈針筒皆可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1+T:1)

接種劑量 
正確性 

35 
 執行 3讀 5對之作業程序(B:10+T:10) 劑量錯誤本項不給分
 每次抽取 BCG 懸浮液前均輕搖至少 10次(15)

施注 
正確性 

31 

 師統:BCG 撥瓶及滅菌膠套使用方式正確(4)；技術評價:正確檢視疫苗/試劑
(B:1+T:1)及口述 BCG 稀釋作業(2)

 持針的手置於空針尾端(B:1.5+T:1.5)以夾針方式持針(B:1.5+T:1.5)
 接種部位固定方式(B:3+T:3=6)：

1.BCG 接種(3)：非持針手將食指固定於肩關節(1)，拇指置於左上臂三角肌中
點且施針部位下方(針筒前端旁)(1)，後 3指置於嬰幼兒腋下(1)

2.TST(3)：左前臂內側(1)、左前臂掌側中段且施針部位下方(針筒前端旁) (1)，
左前臂手背側緊握固定手臂(1)

 持針手固定於接種者手臂(B:1+T:1)
 BCG 施打於左上臂三角肌中點(2)、TST 施注於前臂中段(1)
 針筒尾端與手臂角度維持在 5-15度(B:2+T:2)
 鬆開非持針手，同時將針筒向後移除(B:1.5+T:1.5)
 施注部位呈現一個約 8mm 的隆起(B:1+T:1) 口述亦可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1)

合計 100 考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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